
鉅亨 2017新聞奧斯卡卡獎抽獎活動辦法 

 

【活動期間】 

11/28 (二)16:00:00起至 12/13(三)24:00:00止結束。 

 

【活動步驟】 

於活動期間完成以下步驟即可擁有抽獎資格 

完成《鉅亨 2017新聞奧斯卡卡》投票並留下全名與個人 Email  

 

【活動獎項】 

星巴克 2017耶誕節卡面隨行卡八張，內皆含 300元儲值金 

 

【得獎公布時間】 

2017/12/19(二)於《cnyes鉅亨網財經新聞》臉書粉絲團中公布得獎名單。 

 

【領獎方式】 

 得獎通知：凡活動得獎者，《鉅亨 2017新聞奧斯卡卡》活動小組(以下簡稱

「主辦單位」)會以 Email聯繫通知得獎者。請得獎者於 2017/12/26(二)以

前，將姓名、身分證字號、聯絡地址、連絡電話等資料，以 Email回覆主

辦單位，以利主辦單位以寄送獎品給。逾期回覆將取消領獎資格。 

 

【活動注意事項】 

 參加者於參加本活動之同時，即同意接受本活動活動辦法之規範，如有違

反相關規範，即自動喪失本活動參加資格，亦即喪失參加抽獎之機會；如

已抽獎且為得獎者時，亦直接喪失得獎資格。 

 

 參加者需同意接受本活動之活動規範，以及同意公佈其得獎者名稱或部分

資料於網站。如有違反規範之情況，或不同意主辦單位公佈其得獎者名

稱，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參加或得獎資格，並對任何破壞本活動之行為，保

留法律追訴權。活動期間如遇不可抗之因素影響無法舉行，主辦單位保留

活動變更、暫停及解釋活動內容之權利。如有任何更新、修改訊息，將於

《鉅亨 2017新聞奧斯卡卡》活動網站上公佈，不另行通知。 

 

 參加活動者若以惡意程式、竄改紀錄或違反法律或其他非法之方式違反本

活動之公平性或正確性，或意圖混淆、影響本活動結果者，經主辦單位發

現或經第三人檢舉，主辦單位除得取消其中獎資格外，並得追回獎項。參

加活動者應自行承擔因違反相關規定所生之一切法律責任。 



 

 參加者保證填寫或提出之領獎資料均為真實且正確，且未冒用或盜用任何

第三人之資料。如有不實或不正確之情事，將被取消參加資格。所有抽獎

及中獎資格，須經主辦單位驗證合格方為有效。 

 

 如因主辦單位不可抗拒之事由導致獎品內容變更，得獎者同意接受主辦單

位所安排之等值替代獎品，得獎者不得要求折現或轉換其他商品，亦不得

轉讓獎品給他人。 

 

 本活動所有抽獎與兌換贈品，僅限郵寄至台、澎、金、馬地區。 

 

 得獎者若未滿 20歲，需經家長陪同簽署領獎表單，並明確表示同意後方可

領獎，且需提戶籍謄本做為佐證。 

 

 為維護活動之公平性，主辦單位之員工及其眷屬均不得參加此活動。 

 

 主辦單位僅會以 Email通知中獎訊息，請活動參與者屆時注意電子信箱收

件夾或垃圾信件夾。  

 

 不論發生任何事由，得獎人未能於 2017/12/26(二)以前回覆個人領獎資

料，致喪失得獎資格，或寄送獎品有延遲毀損或遺失等情況，鉅亨網股份

有限公司均不負任何法律責任，參加者亦不得因此有異議。 

 

 本活動若因任何非主辦單位之因素 ( 包含但不限於電腦病毒、程式錯誤 

( bugs ) 、駭客...等)，而造成網路活動未如預期之規劃執行，致使侵害或影

響其他消費者權益、活動公平、正當性，主辦單位將保留取消、終止、或

修改及暫停本活動之權利；並可取消任何影響他人獲獎權益之獲獎者的獲

獎資格。 

 

【參加者個人資料使用條款】 

1. 參加者同意鉅亨網股份有限公司，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基於《鉅亨

2017新聞奧斯卡卡》活動(下稱本活動)之執行蒐集、處理並利用參加者所提

供之個人資料（含姓名、電子郵件信箱、電話），截至參加者主動請求主辦

單位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其個人資料為止。 

 

2. 參加者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將用於提供主辦單位寄送確認信件、確認身份等

與本活動有關之事宜使用。參加者有權得隨時請求主辦單位查閱、給予複

本、或補正本人的個人資料，亦得隨時洽主辦單位表示拒絕主辦單位繼續蒐



集、處理、利用或刪除本人的個人資料；惟主辦單位因執行本活動所必要

者，則不在此限。若參加者不願提供個人資料，或提供錯誤之個人資料，主

辦單位將取消參加者之參加或得獎資格。 

 


